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翔”、“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已于2005年11月11日实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以

及宁波华翔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承诺，公司部分限售股份

将自2006年11月13日起上市流通。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作为宁波华翔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宁波华翔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

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根据宁波华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如下： 

1、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

制的情形； 

2、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诚实、守信，保证所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持有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交易或转让限制的承诺： 

（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

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3）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

到宁波华翔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将在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4）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及其关联股东华翔集团、奥林灯饰、周敏峰特别承

诺，在12个月禁售期后的36个月内，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所持

原非流通股股票，则出售价格将不低于减持前最新公布的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值的2倍。 

（5）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如宁波华翔其他非流通

股股东的股份发生质押、冻结等情形而无法向流通股支付对价股份的，由其代为支

付因质押、冻结而无法支付给流通股的对价股份。 

（6）如公司之非流通股股东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其违约出售或转让所得

的款项的百分之五十归公司所有。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承诺的履行情况 

1、经核查，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宁波华翔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宁波华翔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2、周晓峰先生、楼家豪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也将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高管股份”的形式予以锁定。 

 

三、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51,887,862股，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的40.69%、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54.75%、股份总数的23.34%,公司剩余限售股份仍将根据法



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代其他股东垫付对价及需要偿还的情形； 

3、宁波华翔此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4、周晓峰先生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楼家豪先生作为公司的董事，其合计持有的

10,891,062股股票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高管股份”

的形式予以锁定；因此，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40,996,800股； 

5、宁波华翔此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出售，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和外商投资管

理事项。 

6、宁波华翔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四、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了以下文件： 

1、宁波华翔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宁波华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3、宁波华翔股份结构变动的公告； 

4、宁波华翔2005年年度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宁波华翔的上

市公司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宁波华翔的

2006年11月3日前500名股东名册。 

 

五、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宁波华翔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宁波华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

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



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宁波华翔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特此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的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徐炯炜 

 2006年11月3日 

 


